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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丛书中的六个栏目内容是：（一）刑法条文及释义：精确解释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术语。
（二）刑事司法规范及其理解与适用：主要收录有关刑法修正案、人大决定、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及
规范性文件。
由刑事司法规范起草人详细说明刑法修正案、人大决定、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其他刑事司法文件
的出台背景、重点解决的问题和适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三）刑事判例：结合人民法院审理的真实案例及所作的生效裁判，具体诠释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何
正确理解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
其中，“裁判理由”既不是重复裁判文书中的论理部分，也不是进行学术性探讨，而是围绕各级法院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对认定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司法解释定罪量刑等实体和程序问题所作出的正确
裁判，进行再加工，理论联系实际地予以权威、明确、具体、深入的阐述，力求反映各级法院法官将
普遍的法律规定适用于特殊案件时的深思熟虑和独到见解，对刑事司法实务有直接、具体的指导意义
。
（四）裁判文书：收录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说理透彻，具有较高范例价值的裁判文书。
（五）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按照刑法条文的先后顺序，对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需要适用或者参
照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以及重要的部门规章进行整理，供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和律师办理刑事案
件时查阅、适用。
（六）附录：为便于办理1997年9月30日以前发生的刑事案件，本书除收录了刑法全文之外，还收录
了1979年刑法的相关条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明令废止的有关决定和补充规定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l979年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有关决定和补充规
定所作出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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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法条文及释义　一、损害商业信誉、商吕声誉界　　（一）“商业信誉”的认定　　（二）“商品
声誉”的认定　　（三）“捏造”与“散布”的认定　　（四）“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行为的认定　　（五）损害后果及“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　　（六）罪与非罪的界限　　（七）量
刑原则　二、虚假广告罪　　（一）广告的法定含义　　（二）“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
告发布者”的认定　　（三）“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　　（四）“虚假宣传”的认定　　（五）主
观故意　　（六）“情节严重”的认定　　（七）罪与非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八）量刑原则
　三、串通投标罪　　（一）“投标”、“招标”的认定　　（二）“投标人”、“招标人”的认定
　　（三）“相互串通投标报价”的认定　　（四）“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的认定　　
（五）“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的认定　　（六）本罪是
必要共犯　　（七）“情节严重”的认定　　（八）量刑原则　四、合同诈骗罪　  （一）“合同”
的认定  　（二）法定的五种合同诈骗犯罪行为方式　  （三）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四）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诈欺行为的界限　  （五）合同诈骗罪与夸大履约能力骗签合同行为的界限　  （六
）合同诈骗罪与“借鸡生蛋”行为的界限  　（七）“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　  （八）“其他特别严
重情节”的认定  　（九）量刑原则　五、非法经营罪　  （一）“专营、专卖物品”的认定　  （二）
“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认定　  （三）“进出口许可证”的认定　  （四）“进出口原产地证明”
的认定　  （五）“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认定六、强迫交易罪　
　（六）“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认定　　（七）“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
营行为”的认定　　（八）下列行为已被列为非法经营罪范围　　（九）“情节严重”的认定　　（
十）“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　　（十一）本罪的罚金数额为倍比式计算原则　　（十二）量刑原则
　七、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八、倒卖车票、船票罪　九、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十、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十一、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十二、逃避商检罪刑事司法规范及其理
解与适用刑事判例裁判文书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附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罪名适用指南>>

章节摘录

　　一、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第二百二十一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
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
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本罪是刑法新增设的罪名。
1979年刑法和单行刑法均没有规定此罪名。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侵犯的客体是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权、商品声誉权和市场的公平竞争秩
序。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故意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
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
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且具有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目的。
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泄愤、排挤竞争对手等，但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构成。
　　（一）“商业信誉”的认定　　商业信誉，是指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的信用程度和名誉。
包括社会公众对该经营者的资信状况、商业道德、技术水平、经济实力等方面的积极评价。
　　（二）“商品声誉”的认定　　商品声誉，是指企业投放市场的商品在质量、品牌、风格等方面
的可信赖程度和知名度。
　　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不仅关系到经营者在市场上的形象，而且直接关系到其经济利益
，影响其市场竞争能力。
所以，刑法将损害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事处罚。
　　（三）“捏造”与“散布”的认定　　捏造，是指以语言、文字等手段，无中生有，凭空编造虚
伪事实的行为。
散布，是指以各种方式在公众中宣传、扩散其捏造的虚伪事实的行为。
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形式，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介等，捏造与散布行为必须同时具备才构成
本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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